汶上县民政局行政执法服务指南

	序号
	事项名称
	受理机构
	审批机构
	受理条件
	办理时限

	1
	对社会团体的监督检查
	汶上县民政局
	汶上县民政局
	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（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令第250号，2016年2月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改）第六条  第二十四条
	据实办理

	2
	对基金会的监督检查
	汶上县民政局
	汶上县民政局
	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00号）第六条  第三十四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据实办理

	3
	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监督管理
	汶上县民政局
	汶上县民政局
	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（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令第251号）第五条
《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管理暂行规定》（民发〔1999〕129号）第二条第一款
	据实办理

	4
	对慈善组织及其活动进行监督检查
	汶上县民政局
	汶上县民政局
	《慈善法》（2016年3月1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）第十三条  第九十三条
	据实办理

	5
	对儿童福利机构的监督检查
	汶上县民政局
	汶上县民政局
	《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》（2018年10月30日民政部令第63号）第三条
	据实办理

	6
	对养老机构的监督检查
	汶上县民政局
	汶上县民政局
	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（2013年6月28日民政部令第49号）第二十八条
	据实办理



